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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資料 

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

落實農民社會安全 規劃農退儲金提繳分擔改為農民四成、政府

六成  

行政院院會於今（11）日討論通過農業部擬具之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」

第 2 條及第 7 條修正草案，調整農民與主管機關每月提繳金額的比例，將

農民負擔比例由現行五成調降為四成，以減輕農民經濟負擔，提升農民參與

農退儲金制度的意願，以保障農民老年經濟生活。農業部表示，若農民提繳

年資達 30 年，在新制下將少繳約 33 萬元，且相關儲蓄保障不變。 

農業部表示，農民退休儲金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，現行規定係由

農民與主管機關按月提繳相同金額（各負擔 50%）。因青年初期從農，經濟

負擔較大，影響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意願；經考量農民的儲蓄能力及各種職業

間退休保障水準的衡平性，農業部在提繳總金額不變的基礎下，提出修正農

民與政府的分擔比例，改為農民負擔總金額之 40%，主管機關負擔總金額

之 60%，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，也維持目前農民退休金的水準。 

農業部指出，農民退休儲金是建構「三保一金」四大農民福利體系的重

要一環，截至 114 年 10 月底，農民退休儲金制度參與人數已達約 11 萬人。

本次調整農民與政府的分擔比例，是為了實質支持農民的儲蓄養老意願，解

決農民反映的經濟負擔問題。本次修法希望透過降低農民提繳負擔，鼓勵農

民自我儲蓄，進一步擴大覆蓋率，期盼透過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，讓所有實

際從農者能夠安居樂業，也吸引更多青年投入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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